付款申请
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
根据与贵公司签订的《2022年公租房租金评估委托合同》（合同编号:2022-X31-修缮项目-11）约定，现已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，并于2022年8月18日出具评估报告。
按照合同第七条约定：“乙方提交正式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十日内，甲方支付给乙方10 万元。”现根据合同约定向贵单位申请支付评估费100000元（壹拾万元整）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2022年8月25日

收款账户信息
尊敬的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现特将我公司账号情况告知贵公司:
户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
开户账号:110060739012015026873

该账号保证与合同约定一致，请贵司收到我方支付申请后尽快安排评估费支付，感谢支持！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2022年8月25日

